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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議會資料文件

《吸煙 (公眾衞生 )條例》 (第 3 71 章 )  

指定通往快速公路或隧道的巴士轉乘處為法定禁止吸煙區

目的

政府建議把香港三個通往快速公路或隧道的巴士轉乘處訂為

法定禁止吸煙區（“禁煙區”），並對兩個已於《吸煙 (公眾衞生 )條例》

(第 37 1 章 )  附表 2 訂為禁煙區的巴士轉乘處的禁煙區範圍作出修訂。

本文件旨在向各議員闡述有關的修訂工作。  

背景

2 .   為保障公眾健康，政府的控煙政策是鼓勵市民不要吸煙、抑

制煙草的廣泛使用，以及盡量減低公眾受到二手煙影響。我們一直因

應社會的期望和接受程度，以循序漸進、多管齊下的方式加強控煙工

作，包括立法、宣傳、教育、執行法例、推廣戒煙及徵稅。  

3 .   《吸煙 (公眾衞生 )條例》 (第 3 7 1 章 )  (“《條例》” )及其附屬

法例就限制煙草產品的使用、售賣和促銷提供一個法律框架，包括在

公 共 交通 工具 及巴 士 轉乘 處 和 毗連 的 設施 等特 定地 點 及設 施執 行禁

煙。根據《條例》，任何人在指明為禁煙區的區域內（違反第 3 條）

或在公共交通工具內（違反第 4 條）吸煙或者攜帶燃點著的香煙、雪

茄或煙斗，即屬違法。《條例》的附表 2 載列了指定的禁煙區及豁免

區域。  

4 .   政府於過去多年分階段擴大禁煙區。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

日生效的《 20 15 年吸煙（公眾衞生）（修訂附表 2）令》將八個隧道

出入口範圍內的巴士轉乘處指定為禁煙區。其後於二零一八年八月三

十一日生效的《 201 8 年吸煙（公眾衞生）（修訂附表 2）令》將禁煙

區擴大至另外三個通往快速公路或隧道的巴士轉乘處。執法工作大致

順利，市民亦普遍歡迎新的禁煙措施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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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  根據運輸署的資料，目前共有 14 個通往快速公路或隧道的巴

士轉乘處（見附件），而當中 11 個已被指定為法定禁煙區。餘下三個，

分別是屯門–赤鱲角隧道巴士轉乘處、粉嶺公路巴士轉乘處，以及將

軍澳隧道巴士轉乘處，每個分別提供六至 3 0 條供轉乘的巴士路線。  

 

6 .   為加強保障市民避免受到二手煙的不良影響，我們建議將禁

煙範圍擴大至上述三個巴士轉乘處。此外，兩個已訂為禁煙區的巴士

轉乘處，由於地面特徵和環境有所改變和因應市民意見以加強禁煙效

果，我們建議對其已指明的禁煙區範圍作出修訂。與以往法例修訂相

同，衞生署控煙酒辦公室會在修訂令生效後於這些地點就違例吸煙進

行執法。  

 

實施及宣傳安排  

 

7 .   根據政府的計劃，這些巴士轉乘處經修訂後的禁煙區範圍，

將會由二零二一年十二月三十一日起生效。為利便在這些區域實施禁

煙，控煙酒辦公室會根據實際情況，安排在相關範圍內展示禁煙標誌、

宣傳物品和其他界線，包括地面上的標示，以讓市民清晰地看到禁煙

區範圍。巴士轉乘處的主要出入口等當眼位置，亦會展示禁煙區範圍

的圖則。所有圖則會在修訂令刊憲時存放於土地註冊處，以及上載到

控煙酒辦公室的網頁供公眾查閱。  

 

8 .   控煙酒辦公室會繼續與有關快速公路管理公司、運輸署及路

政署等相關政府部門保持緊密聯繫，以協助其在有關巴士轉乘處執行

禁煙。  

 

9 .   請議員閱悉本文件的內容。  

 

 

食物及衞生局  

衞生署  

二零二一年七月  

 




